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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条 为了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杈益保障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城乡

基层群众 自治组织和个人,应 当遵守本

办法。

第三条 坚持男女平等,保障妇女合

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消除对妇女基于性别而作的区别、排

斥或者限制等妨碍男女平等的一切形式的

歧视。但出于对妇女的特殊保护而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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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除外。

第四条 妇女应当自尊、自信、自立、

自强,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杈益,尊重

社会公德,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结合

实际,制定妇女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并
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采取

措施 ,完善制度,促进妇女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妇女事业

发展的经费投入 ,并将妇女儿童工作机构

的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

妇女儿童工作机构,负 责组织、协调、指

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杈益保障工作 ,

其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妇女联合会,主要职

责是 :

(-)组织宣传有关保障妇女杈益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 ;

(二 )组织实施妇女发展规划及妇女

杈益保障工作计划 ;

(三 )研究本行政区域涉及妇女杈益

的突出问题,向有关机关提出意见、建议 ;

(四 )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及时查处

侵害妇女杈益的重大、典型案件 ;

(五 )其 他与妇女杈益保障相关的
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

职责范囿内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

第七条 各级妇女联合会代表和维护

妇女利益,听取和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建

议,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各自工作范

围内,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

第二章 政治权利

第八条 攵l女享消
L9男 子平等的选举

权、被选举杈等宪法规定的其他各项政治

权利。

有关国家机关决定重大事项和制定地

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 ,

涉及妇女权益问题的,应当征求妇女联合

会的意见。

第九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候选 人 中,妇 女所 占比例 不 低干

⒛%;不 设 区 的 市、市 辖 区、县 和 乡

(镇 )人民代表人会代表候选人中,妇女

所占比例不低于犭%。

县级以⊥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中应当有一定数量的女性。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

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

第十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领导

成员中应当有一定数蚩的女性。

乡 〈镇)以上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中应当有一定

数量的女性正职领导。

第十一条 企业、莩业单位职工代表

大会代表中的女性代表所占比例应当与该

单位女职△人数比例相适应。

女性相对集中的企业、享业单位应当

有女性肯理人员。

第十二条 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其团体

会员应当向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推荐

女f部 ,在少数民族人数较多的地方,应

当重视培养、推荐少数民族女干部。

第三章 文化教育权益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

龄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并将适龄

女性儿童少年的入学率、辍学率、毕业率

作为政府普及义务教育工作的年度考核

指标。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学校基础设施

建设,并采取有效措施,挟持帮助边远贫

困地区和残疾人、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女性

儿童少年就近人学 ,完成义务教育。

第十四条 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

应当保障适龄女性儿童少年人学接受并完

成义务教育。

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

缓入学、免予入学或者中途休学的,应当

由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 ,

经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 (镇 )人

民政府批准。

第十五条 学校应当保障妇女在人学、

升学、毕业、授予学位、就业推荐等方面

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学校招生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不

得提高女性的录取标准;除国家规定的特

殊专业外,不得限制女性的录取比例。

学校应当针对女性的特点,在教育方

式、管理制度、设施配置等方面采取措施 ,

保障女学生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

第十六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

业事业单位、行业组织在组织科研项 日、

评定职称、派出留学、继续教育和职业技

能培训等方而,不得对妇女有歧视性限制。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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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结合本地实际和妇女的需要,组织妇

女接受职业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为其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和就业、创业提供帮助。

第四章 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在录用职工时 ,

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从事的工种和岗

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女性或者

提高录lT标准。

用人单位录用女职工时,应当依法签

订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 F。l,劳 动合同或者

聘用合 l。l中 不得有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

的内容。

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保障女职工

享有与同岗位男职工同等的工资和福利

待遇。

第二十条 用人单位不得违反劳动法

律法规的规定,延长女职工的I作时问和

占用休息日、法定休假 日。确需延长女职

工工仵时间或者占用休虑日、法定节假日、

休假日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支付相应

的工资报酬或者安排补休。

第二十一条 禁止安排女职△从事回

家规定的禁忌性劳动。女职工在经期、孕

期、产期、岫乳期受特殊保护,用 人单位

不得安排因家规定的重体力劳动或者禁忌

性劳动。

任何单位不得以结婚、怀孕、产假、

喃乳等为由,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

职工或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

同。但女职工要求终止劳动合同或者聘用

合同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在执行四家退

休、退养有关规定时,不得以性别为Fh歧

视妇女。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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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回家规定,推行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制

度,并纳入社会统筹范围。

实行城镇职工生育保险的地区,企业、

事业单位应当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向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生育保险费。

参加生育保险的单位女职工生育的 ,

按照规定享受生育津贴,核报生育医疗费、    ,
计划生育手本医疗费等费用;尚未参加生

育保险的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承担女

职△的生育医疗等费用。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农村孕产妇的生育费用纳人农村合作医

疗的报销范围,按规定标准予以报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规划,加

大对妇女生育保障的经费投入,为农村的    
Ⅱ

贫困孕产妇和城镇低保户中的孕产妇提供

必要的生育救助,在农村推行免费住院

分娩。

第五章 财产杈益

第二十五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女

性成员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

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分

配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

等的权利。

第二十六条 土地承包期内,农村妇

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原

集体经济组织不得收回其承包地;农村妇

女离婚或者丧偶 ,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

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

包地的,原居住地的集体经济组织不得收

回共承包地。

第二十七条 在财产继承中不得侵害

妇女依法享有的权利。同一顺序法定继承

人的继承份额不受性别影响。在同等条件

下,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妇女应当给予照顾。



「 第二十八条 离婚、丧偶的妇女有权

处分共依法分割、自t承 取得的财产,任 何

人不得 F涉。

第六章 人身权利

第二十九条 妇女亨伯 lj爿 千平等的

人身权利,玫∷l女 n勺 人身向冖l、 生命他康权

不受侵犯。禁止下列行为 :

(一 )非法冫J禁或者以共他非法于段

剥夺、限制妇女人身白Hi,非 法搜查妇女

身体 ;

(工 )溺 、弃、残害女 婴,岐视、l^

待l△ 育女婴的llJ女 汛l不 Fl的妇女 ;

(三 )用迷信、基力等千段残害攻H女 ,

虐待、遗弃病残妇女和老年妇女 ;

(四 )强 迫、引诱、教唆、J吹 骗妇女

吸食、注驯茴军l;

(Ⅱ )组 织、强迪、刂诱、容留、介

绍妇女卖浮或者进行浮秽表浈 ;

(六 )共他侵害妇女人身白Hl、 生命

健康权岣行为。

第三十条 禁 L拐 卖、绑架妇女和收

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

当地公安机关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

应当组织解救,解救经iJl由 县级以上人R
政府解决。

被拐卖、绑架的妇女返回原符后,任

何人不得歧视、虍待。对生活om有困难的 ,

当地人民政府、白关部门和荃层群众门治

组织,应当给∫帮助。

第三十-条  禁 卜进行非医}【柠堂的

胎儿吐别鉴定。

ll+、 ‖划牛肯行政j辶眚部门和匹院、

计划△育技术服务机构以及Jt他 医疗机构

应当健令笸++制 度,加 强 ll有 关医疗没符

的常理不Π肿仵人贝的教育、培洲和监督。

第三十二条 禁 :对 女性儿童少年一

切肜j弋 的性但缶。父凵、 ˇ校、幼儿Ⅱd禾 n

J1他负有监护责仟 n勹 屮位、人员应当依法

屐行川女性儿童少年的监护职责。

第三十三条 禁 :刘 妇女实施性骚扰.

受害妇女有权向本单位、行为人所在屮位、

妇联组织或者有关机关投诉。

本办法所称性骚扰足指违背☆女意愿 ,

以含南浮秽色忄i内 容或吝性要求的语 占、

文宁、囚像、电千信澶、肢体行为等力式

l。 l扰女性的行为。

妇女组织和共他社会机构应当加强预

防和 ll卜 性骚扰的言传教育,用 人中位应

当采Tlt枯施防止工仵场所的性骚扰。

第三十四条 妇女的人格尊严受法律

保护。

禁止在人众传播煤介制作、使川和传

播损宙妇女人格尊严的诒 菖文宁和古像 ;

禁止在广告亡传、苘业经苻活动中贬低损

害妇女人格。

第七章 婚姻家庭权益

第三十五条 禁止包办、买荬婚姻和

共他十涉攵|女 婚姻白由的彳了为.丧偶、离

畀妇女内妯的,任何人不得以任何Ι里由进

彳亍Ti步。

第三十六条 禁 卜刈 llJ女 实施家庭

尿力。

家lLl基 力足指行为人以殴打、ll绑 、

残宙、强行限制人身 nj㈠ 或杆共他手段 ,

给丿1家庭成员的身体、粘神+方 m造成一

定伤宙l.。 呆的行为。

第三十七条 对汇在实施岣家庭暴力 ,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戏者受害妇女和

施暴人的所在中位应当及时劝 l△ 、制 L,

刈施暴人批评教茼 !戈 者向公安机关报告 ;

】



公安机关接到报瞥后,应当即时出臀,依

法处ll。

第三十八条 家庭綦力的受害妇女为

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其 法定监

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或者受害妇女为

残疾人、老年人,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的,受害妇女所在单位、厝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或者妇女组织等有关社会组织应

当为其维护权益提供帮助。

第三十九条 对遭受家庭綦力暂时不

能归家的受害妇女,妇女组织应当协训民

政等有关部门和机构对其提供必要的救助。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 ,

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不送适龄女性儿

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或者擅 自中途辍

学的,由 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予以批评教育,并 贲令其采取措施 ,

保障女性儿童少年完成义务教育。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木办法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规定,由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上级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予以纠正。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

十二条规定,侵害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

益的,Hl当 地劳动和社会保障或者人刂i行

政+管部门依法查处。

女职工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或者

人事争议的,可 以依法向劳动人事调解仲

裁机构中请调解、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

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规定,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

经营权、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llt权 益和宅

綦地使用杈的,依照农村土地承包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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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

笫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规定,侵害妇女    】

财产继承权、财产处分权或者干涉妇女婚

娴白由的,可以由其所在村民委员会、居

R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所在单位

调解处理,当 喜人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    `
起诉。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笫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规定,违反

治安管+J处 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

筒理处 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

规定,擅 自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由 卫生

行政部门依法查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

第一款规定,对 妇女实施性骚扰的,由 侵

害人所在单位或者上级+管部门、有关组

织批评教育,受害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

提起民革诉讼;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

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条

规定,侵害妇女人格杈的,由 公安、文化、

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依法查处。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规定,由共所在单位或其居住

地的乡 (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批评

教育、责令改正;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

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筝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负有保

障妇女权益职责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未依法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Hl其

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依法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共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日起施行。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白⒛07年 1月 1

l
ˉ

陕西省人民调解条例

(2006年 12月 3日 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

第一章 总  则

第工章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

调解员

第三章 民问纠纷的受fj

笫四章 民闷纠纷的调lll

第五章 人民调解协议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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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人民调解I作 ,维

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根椐宪

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结合本

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人民调解,是

指人民 loH解 委员会经纠纷当事人中洁或者

同意,对 涉及民事权利义务的民 Pl纠 纷 ,

在查明⒋实、分沽是非的基础上,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政策和社会公

德,通过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

当艹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的l】 动。

人民lF。l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负责调

解民闷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十本省行政区域

内的人民调解活动及桕关的指导管理工作。

第四条 人民调解I作应当坚持调防

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遵循 自愿平等、

合法合埋、公平公正、便民高效的原则。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问纠纷不收取

赀用。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

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人民调解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逆办筝处指导辖区

内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日 常工作由司法

所或者司法助理员负责。

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指导人民调

解委员会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民调

解的指导、培训、表彰奖励等工作经费列

入财政顶箅,并对经费有困难的人民调解

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予以补助,推动建立

健全各类人民调解组织,支持和保障人民

调解工作的廾展。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261


